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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交流

淄博市淄川区存量建设用地调查及盘活对策
3

刘艳红 ,刘传玲
(淄博市淄川区国土资源局 ,山东 淄川　255100)

　　在当前用地指标紧缺 ,用地形势越来越严峻的

情况下 ,淄博市淄川区立足于建设用地存量挖潜 ,进

一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,专门安排对闲置土地

的情况进行专项调查 ,并对如何盘活存量土地 ,进一

步明确思路 ,制定了措施。

1　闲置土地现状及成因

淄博市淄川区辖 3个街道办事处 ,18个乡镇 ,1

个开发区 ,共 448个行政村 ,人口 67. 9万 ,土地总面

积 1000. 6 km2。2005年淄川区闲置土地、半闲置土

地共 281 宗 302. 02 hm2 ,其中闲置土地 209 宗

207. 60hm2 ;半闲置土地 72 宗 94. 43 hm2。按土地

性质分类 ,国有土地 53宗 64. 80 hm2 ,集体土地 228

宗 237. 23 hm2。另外 ,淄川经济开发区尚有征而未

用土地 126. 67 hm2。

造成土地闲置的原因 ,既有前些年乡镇企业过

热发展的盲目投资建设 ,也有近几年的产业结构调

整及国有企业的低效运转等原因 ,集中体现在以下

几个方面 :

(1)由于政府采取“关井压产”、“整合煤井”等宏

观调控政策造成的闲置土地。经调查 ,这部分闲置

企业淄川区共有 74家 ,占闲置宗地数的 26 % ,面积

48. 24hm2 ,占闲置土地总面积的 16 %。由于绝大多

数煤井远离村庄 ,地处荒郊野外 ,这部分土地再利用

的难度非常大。

(2)淄川区政府为贯彻落实“环境兴区”战略 ,彻

底改善淄川区大气环境质量和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,

取缔了“五小”企业 (小炼硫、小炼铁、小石灰窑、砖瓦

轮窑和土窑) ,关闭了“三区”(城市规划区、地质地貌

景观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)“两线”(铁路、重要公路)

直观可视范围内的露天采矿和其他对生态环境有较

大影响的矿山企业 ,由此造成的闲置土地共有 10宗

4. 31hm2。

(3)企业效益差 ,停产、破产以及通过企业改制

等造成闲置土地共有 58宗 ,占闲置宗地数的 21 % ,

面积 61. 60 hm2 ,占闲置土地总面积的 20 %。这部

分闲置土地按土地权属来源分为 2 类 ,一类是用地

手续完备的闲置土地 34宗 33. 69 hm2 ;另一类是无

用地手续的闲置土地 24 宗 27. 92 hm2。在现有的

市场经济条件下 ,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、原材料价

格上涨、产品积压等原因造成企业停产、破产、倒闭

(包括因债权债务而被银行抵押、被法院查封的) ,从

而使土地闲置。

(4)工矿企业分散 ,占地面积大 ,盲目铺摊子造

成半闲置低效利用土地共有 72 宗 ,占调查总量的

31 %。由于企业用地独立分散 ,与现代企业用地的

集中性不适应 ,使土地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使

用效率 ,增加土地经济效益。

(5)农村村庄规划不合理或根本无规划 ,居民宅

基地建设内空外撑 ,形成“空心村”、“一户多宅”的宅

基地闲置现象严重。据调查 ,多数是 20世纪 50 年

代到 80年代初建的旧房院落。当时无具体管理部

门 ,缺乏详细规划 ,加上户下人口多 ,经济条件低下 ,

大都建居在同一院内。随着经济发展、人口结构的

变化 ,在无偿使用土地和无制约措施等条件下 ,大量

新划宅基地逐渐向外延伸 ,原建旧房院落逐步成了

老人的“看守所”。另外 ,由于村庄合并、搬迁致使发

生全村整体闲置现象 ,例如磁村镇的山区搬迁工程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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搬迁后的牛记庵、张家峪等村庄全部闲置未用。

2　应采取的措施对策

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用地观念 ,树立

节约集约用地新理念 ,制定出台优惠政策 ,以鼓励引

导集约用地。

(1)新增建设项目用地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

策 ,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 ,严格控

制新上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和能耗高、污染严重及

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。各乡镇、工业项目要尽量向

淄川经济开发区集中。

(2)严格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容积率、投资强度

等集约用地定额标准。现有企业用地容积率和投资

强度达不到国家、省规定标准的 ,在扩建时不再审批

新的用地。因地制宜发展多层、高层建筑 ,严格控制

建平房和圈大院。对于因特殊工艺和地质原因确需

建设单层厂房的 ,要出具有关部门的证明 ,并附具可

行性研究报告 ,除按规定缴纳出让金外 ,征收城市配

套费和水增容费。

(3)加大土地整理力度 ,实施复垦造地工程。一

方面加强对“四荒地”、废弃的砖瓦窑、煤井等废弃地

进行复垦改造 ;另一方面 ,对于城市规划区以外的旧

村改造和因山区人口搬迁腾出的土地 ,由所在乡镇

政府组织复垦 ,政府按土地复垦的有关规定给予资

金扶持。具备耕作条件的 ,退回农民集体经济组织。

(4)优化用地结构 ,鼓励企业充分挖掘利用存量

土地建设 ,尤其是盘活企业闲置的土地资源。对于

利用现有厂区用地 ,在符合规划、不改变原用途的前

提下 ,属于出让用地的 ,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

率的 ,不再收取或调整土地出让金。属原国有或集

体建设用地补办出让手续的 ,给予政策优惠 ;对于利

用其他单位和个人闲置或利用率不高的国有和集体

存量土地的可办理转让、流转或租赁手续 ,也可采取

联营、嫁接等方式 ,进行合资合作经营。

(5)加快旧村改造的步伐。狠抓“空心村”、“闲

置村”改造 ,严格农村居民宅基地管理。要充分挖潜

村内闲置宅基地和空闲地 ,鼓励支持旧院并户 ,将闲

置旧房旧院充分利用。对于安置本村村民部分还迁

房 ,可采取划拨、协议出让或保留原集体所有土地性

质不变的方式供地。在安置过程中 ,对于符合分户

条件确需增加户数的 ,要由村委会出具证明 ,说明情

况 ,防止炒卖 ,牟取暴利。对于城市规划区内旧村改

造安置后剩余土地 ,要根据城市规划 ,统一储备 ,统

一规划 ,统一征用 ,并实行“招拍挂”方式出让 ;对于

还迁房与商品房一体的 ,可将拆迁安置作为条件 ,实

行统一征用 ,统一规划 ,也可实行“招拍挂”方式出

让 ;对于以使用集体土地方式进行旧村改造安置后

剩余的住房和村民取得的还迁房 ,一律不准上市交

易 ,有关部门不得办理过户手续。村委可将上述住

房逐步用于安置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的村民。

(6)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没有合法手续的闲散

地 ,一律按违法用地依法进行处理 ,该收回的由政府

依法收回重新出让 ;对政府储备但尚未供地的部分

土地和经济开发区征而未用土地 ,可直接办理供地

手续 ;对因债务而被法院查封和银行抵押的 ,可通过

盘活土地的渠道解决债务纠纷。

(7)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搞好日常监督工作的

同时 ,要与规划、建设、司法等有关部门协调配合 ,加

大执法力度 ,建立“事前防范 ,事中监督 ,事后查处相

结合”的土地违法监察机制 ,做到防患于未然 ,将违

法占地建设消灭在萌芽状态 ,对置法不顾、顶风而上

违法占地建设的“钉子户”,联合有关执法部门 ,严格

依法查办 ,以达到有效节约和合理利用土地的目的。

平阴县集中清理整顿矿产资源违规开采
平阴县自 3月开始 ,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整理矿产资源、调整矿山布局工作。该局联合安监、工商、环保、公安等部门将集中

力量用 4个月的时间全面查处清理整顿中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,对无证勘查、开采的 ,将依法永久性关停 ;对越界采矿行

为 ,责令退回原矿区生产 ,依法处罚、赔偿被侵权企业的损失 ;对“三区一线”可视范围内的露天采矿行为 ,强行关闭 ;对非法转

让采矿权行为的 ,责令纠正违法行为 ,并依法进行处罚 ,数额较大构成犯罪的 ,移送检察机关立案查处 ;对破坏矿山生态环境

行为的 ,将责令整改整治 ,并依法处理 ;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违规参与办矿、违法批矿行为 ,由纪检监察机关追究党政纪责任 ,

构成犯罪的 ,由检察机关立案查处。争取到 2007年 6月 ,该县的矿产资源开采达到省、市和国家要求。

(丁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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